
证券代码：600112   股票简称：ST 天成  公告编号：临 2019—058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累计涉案金额：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案

件共20起，涉及金额合计65,734.06万元，其中尚未结案的案件共12起，涉及金

额合计45,761.30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部分诉讼案件执行后将对上市公司

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执行完毕，目前暂无法判断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天成控股”）于

2019年4月23日发布了《关于累计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5）、

2019年7月9日发布了《关于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50），对公司诉讼情况进行了披露。现将公司前期已披露

的以及截至目前公司涉及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前期已披露未结诉讼的进展情况 

（一）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案件编号 

起 诉

(申请)

方 

应诉(被申请)方 
诉讼（仲裁）

类型 

诉 讼 ( 仲

裁 ) 涉 及

金额 

诉讼(仲裁)进展

情况 

1 （2018）贵

仲字第 0329

号 

雷红英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银

河天成集团有限公

民事仲裁 3,000.00 已执行完毕 



司、姚国平、潘勇、

朱洪彬 

2 （2018）沪

01民初1304

号 

万浩波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7,285.40 正在执行中 

4 （2018）黔

0303 民 初

5516 号 

贵州长

征电器

成套有

限公司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神

华宁夏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第三人：宁夏新科

长征电仪设备有限

公司 

民事诉讼 287.91 已于 2019 年 7 月

9 日再次开庭，暂

未作出判决 

5 （2018）京

0101 民 初

20664 号 

叶飞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1,820.00 已执行完毕 

6 （2019）黔

0303 民 初

136 号 

高勤远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2,345.87 已执行完毕 

8 （2018）粤

03民初4075 

深圳国

投商业

保理有

限公司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北海银河

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5,422.50 将于 2019年 10月

29 日开庭 

  

 

（二）案件详情 

（1）雷红英与各被告借款合同纠纷案（（2018）贵仲字第0329号）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雷红英 

被申请人：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姚国

平、潘勇、朱洪彬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申请人就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

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天成控股向申请人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以及利息。 

进展情况：该案于 2018年 8月 13日由贵阳仲裁委员会出具调解书（（2018）

贵仲调字第 0329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因被申请人未能履行调解协议约定，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 3月 28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协助执行通知书》（（2018）黔 01 执 1223 号之五），将公



司持有的 260万股泰永长征（股票代码：002927）股票于 2019年 3月 29日扣划

至雷红英名下证券账户，并于 2019年 4月 4日至 4月 10日于二级市场处置共计

1265450 股，股票处置款项已用于偿还被告尚欠雷红英全部本金及利息共计

19990171元，同时偿还公司另一债权人高勤远全部本金及利息共计 23458650元，

至此，雷红英、高勤远与本公司的诉讼均已结案。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 7月 8日出具了《执行裁定书》（（2018）

黔 01 执 1223 号之四），扣划至雷红英名下的泰永长征股票处置后，将剩余

1868370 股过户回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公司已于 2019 年 7 月

23日收到退回的 1868370 股泰永长征股票。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案已执行完毕。 

 

（2）万浩波与天成控股借款合同纠纷案（（2018）沪01民初1304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万浩波 

被告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借款合同纠纷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5,500万元及借款利息，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17

年8月12日起至2018年9月7日止为15,494,000元，自2018年9月8日起至实际付款

之日止，以5,500万元为基数，按2%/月计算）。 

进展情况：该案于2018年9月21日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

沪01民初1304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因被告未能履行调解协议约

定，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4日将公司持有的泰永长征股票（股

票代码：002927）数量1868370股扣划至万浩波名下证券账户，用于二级市场处

置并偿还万浩波部分债务，关于具体执行情况公司目前暂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案正在执行中。 

 

（3）贵州长征电器成套有限公司与各被告买卖合同纠纷案（（2018）黔0303

民初5516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贵州长征电器成套有限公司 

被告一：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人：宁夏新科长征电仪设备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向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起诉被

告一、被告二以及第三人，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879100.40元及资金

占用费。 

进展情况：该案由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31日作出一审

判决并出具了（2018）黔0303民初5516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

院于2019年4月15日作出裁定并出具（2019）黔03民终1800号民事裁定书，撤销

本案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并已于2019年7月9日再次开庭，该案目前暂未

作出判决。 

 

（4）叶飞与天成控股借款纠纷案（（2018）京0101民初20664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叶飞 

被告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因借款纠纷一案诉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1635万元，并支付利息。 

 进展情况：该案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出具（2018）京0101民初20664

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因被告未能履行调解协议约定，北京市

东城区人民法院出具（2019）京0101民初1653号执行裁定书，拍卖被执行人贵州

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公司持有的长征电气20%

股权已于2019年5月28日被司法拍卖，拍卖价款为1820万元，已用于偿还原告全

部债务本金及利息。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案已执行完毕。 



 

（5）高勤远与天成控股借款合同纠纷案（（2019）黔0303民初136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高勤远  

被告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贵州省汇川区人民法院起诉，诉求判

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2000万元及利息；判决原告质押给被告的泰永长征股票享有

优先受偿权。 

进展情况：该案由贵州省汇川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5日作出（2019）黔

0303民初136号民事调解书。因被告未能履行调解协议约定，法院已处置被告持

有的泰永长征（002927）用以偿还原告全部本金及利息共计23458650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案已执行完毕。 

 

（6）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天成控股与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案（（2018）粤 03 民初 4075）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深圳国投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被告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北海银河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与第三人于2017年6月15日签订的《国投保理业务合同》

纠纷一案，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对第三人应支付原

告的保理溢价回购款5000万元、违约金及逾期利息、债权实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进展情况：本案将于 2019年 10月 29日开庭。 

 

二、新增诉讼案件情况 

（一）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 案件编号 起诉(申 应诉 (被申请 ) 诉讼（仲裁） 诉讼(仲裁) 诉讼(仲裁)



号 请)方 方 类型 涉及金额 进展情况 

1 （ 2019 ） 粤

0304 民 特

1983 号 

长 城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贵州长征天成

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申请实现担

保物权 

873.28 将于 2019 年

9 月 4 日.听

证 

2 （2019）黔 03

民初 528 号 

贵 州 遵

义 汇 川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有 限 公

司 

贵州长征电力

设备有限公司、

贵州长征天成

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民事诉讼 6686.02 原定于 2019

年9月9日开

庭，双方已于

2019 年 8 月

14 日达成调

解协议。 

3 （ 2019 ） 黔

0303 民 初

5509 号 

闫峰 贵州长征天成

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人 :

遵义阳光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民事诉讼 9.17 已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于

遵义市汇川

区人民法院

开庭，暂未作

出判决。 

4 （ 2019 ） 新

0102 民初 879

号 

长 城 国

兴 金 融

租 赁 有

限公司 

贵州长征天成

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民事诉讼 2119.23 已与 2019 年

7 月 22 日达

成调解协议，

正在执行中。 

（二）案件详情 

（1）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成控股关于实现担保物权一案（（2019）粤

0304 民特 1983 号） 

1、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7年5月25日签订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协议书》，因履约过程中被申请人触发违约条款，申请人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

法院申请裁定拍卖或变卖被申请人质押给申请人的上市公司西仪股份（002265）

111.3万股流通股票，拍卖或变卖价款由申请人在被申请人质押担保的债务范围



内优先受偿，被申请人质押担保的债务合计为873.28万元。 

被申请人应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以及为实现债权和担保物权所产生的全部

费用。 

进展情况：本案将于2019年9月4日听证。 

 

（2）贵州遵义汇川农村商业银行有限公司与天成控股及贵州长征电力设备

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案（（2019）黔03民初528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贵州遵义汇川农村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被告方：贵州长征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借款纠纷一案向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请求判

令贷款提前到期，被告偿还借款本金6500万元及利息186.02万元，原告对被告的

抵押、质押物具有优先受偿权。 

进展情况：本案原定于2019年9月9日开庭，双方已于2019年8月14日达成调

解协议，且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2019）黔03民初528号民事调解书。  

 

（3）闫峰与天成控股工程款纠纷案（（2019）黔0303民初5509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闫峰 

被告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遵义阳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原告就工程款纠纷一案向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请求

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8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5066元、律师费6000元以及相关诉讼

费。 

进展情况：本案已于2019年8月26日开庭，暂未作出判决。 

 

（4）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天成控股等租赁合同纠纷案（（2019）



新0102民初879号）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方：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潘琦 

2、案件基本情况 

案件概述：被告就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向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起诉

被告，请求判令被告天成控股支付租金1768.80万元罚息及留购费等，被告银河

集团、潘琦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进展情况：本案已于2019年7月22日由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出具

民事调解书（（2019）新0102民初879号），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1）被告天成控股于2020年10月5日前分为多期向原告支付本金及利息共计

20892318.2元，如有任何一期未按时足额履行，则原告有权就全部债权一并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2）被告天成控股应于2019年9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罚息30万元。 

（3）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天成控股负担。 

（4）被告银河集团、潘琦对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案正在执行中。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部分诉讼案件执行后将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本次披露的部分

诉讼案件尚未执行完毕，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公

司将根据上诉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月 30日 

 


